（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专项计划
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深圳中国特色先行示范区建设，加强科技联合攻关，2026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合鹏城国家实验室共同开展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面向通信、网络和智能信息领域，培养和造就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专项计划招收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及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专项计划实行普通招考招生方式，通过“申请-考核”进行选拔，择优录取。
一、学习方式、学制
入学时间：2026年秋季学期
录取类型：全日制非定向
基本学习年限：4年。
二、招生规模
本次拟招收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7人，具体招生学科/专业及导师安排详见附件名单。
三、申请流程
1.申请条件
申请人需符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及其相关申请考核实施细则中的报考条件。
2.申请时间及报名流程
报名流程：按 2026 年秋季博士研究生招生报名通知要求操作，专项计划选择“鹏城国家实验室联培专项计划”。
3.申请材料
考生须提交《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及学院申请考核方案中要求的申请材料，纸质材料直接寄送报名学院。
注意：考生须同步将所有申请材料(不含推荐信）的电子版以一个PDF文档形式，在4月28日15:00前发送至鹏城国家实验室招生邮箱（yzb@pcl.ac.cn），邮件主题及附件文件名标注为“姓名+西电-导师姓名”，不发送视为报名无效。
四、招生考核
招生考核分为材料评议和复试考核两个阶段，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相关学院与鹏城国家实验室共同组织。
1.材料评议。对考生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查评议，根据综合评议结果择优确定参加复试考核名单，并通知考生参加复试考核。
2.复试考核。复试综合考核以面试考核为主，按照报考学院复试安排进行。根据考核需要，可安排其他形式的考核，包括但不限于笔试、机试等。
五、录取
以考生的复试考核成绩为主要依据，综合考虑材料评议结果及导师招生培养情况，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六、培养、授位
1.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鹏城国家实验室共同制定的联合培养计划，课程学习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进行，科研实践在鹏城国家实验室进行，学位（毕业）论文工作结合鹏城国家实验室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完成。
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根据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发放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全日制）的毕业证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和学校规定的学位标准时，可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
七、其他
1.入学时间：2026年秋季学期。
2.学费与奖助：学费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同类型博士研究生标准由学校收取。鹏城国家实验室负责为参与实验室重大攻关任务、承担研究助理岗位工作的博士生提供资助，资助包括科研津贴和绩效津贴。具体按照当年度鹏城国家实验室博士生资助管理办法执行。
3.住宿安排：课程学习阶段由学校提供宿舍，科研实践阶段由鹏城国家实验室提供集中住宿。
4.未尽事宜参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及其相关的实施细则。
八、联系方式
鹏城国家实验室
联系电话：0755-85902112
电子邮箱：yzb@pcl.ac.cn
通信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6001号 鹏城国家实验室石壁龙园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招办
鹏城国家实验室人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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